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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江堰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
都文明委〔2021〕2号


★


都江堰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


关于复查确认继续保留都江堰市文明单位、


文明村镇、文明社区荣誉称号的通报


各镇（街道）、市级各部门、各企事业单位：


根据《中共都江堰市委宣传部关于开展都江堰市 2020年度


“三美”示范村、文明村镇、文明社区建设和复查的通知》


（〔2020〕—31）《中共都江堰市委宣传部关于开展 2020年度都


江堰市级文明单位创建和复查的通知》（〔2020〕—51）要求，


按照从严把关、确保质量的原则，经复查验收，市文明委决定，


继续保留都江堰市人民法院等 37个单位都江堰市文明单位称


号；继续保留石羊镇、天马镇圣寿社区等 26个社区都江堰市文







— 2 —


明村镇称号；继续保留幸福街道联盟社区等 30个社区都江堰市


文明社区称号。对复查验收成绩排名靠前的 10个都江堰市文明


单位、5个都江堰市文明村镇、5个都江堰市文明社区予以通报


表扬。对因机构改革撤销、合并的都江堰市地税第四税务局等


27个单位，撤销都江堰市文明单位称号；对因评选体系调整变


更管理体系的都江堰市向峨小学等 27所学校，由都江堰市文明


单位变更为都江堰市文明校园，按文明校园相关规定复查管理。


对未提交复查申请的成都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都江堰管理部


等 5个单位提出通报批评。


希望继续保留荣誉称号的单位、村镇、社区珍惜荣誉、再


接再厉，持续将精神文明创建工作推向深入，在我市提升城乡


文明程度和公民文明素质过程中发挥榜样表率作用，争做践行


乡村振兴战略的排头兵。被通报批评的单位，要汲取教训、剖


析原因，对照文明单位标准进行整改，整改期限三个月，根据


整改检查情况确定复查验收结果。


附件：1．复查确认继续保留都江堰市文明单位、文明村镇、


文明社区荣誉称号名单


2．通报表扬名单


3．撤销都江堰市文明单位名单


4．变更都江堰市文明校园名单


5．整改单位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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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江堰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


2021年 1月 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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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
复查确认继续保留都江堰市文明单位、
文明村镇、文明社区荣誉称号名单


一、文明单位（37个）


都江堰市人民法院、都江堰市骨伤科专科医院、都江堰市


中医医院、都江堰市聚源幼儿园、都江堰市青城山镇中心卫生


院、都江堰市军队离退休干部休养所、都江堰市综合行政执法


局、都江堰市纪委监委机关、都江堰市图书馆、都江堰市聚源


镇中心卫生院、都江堰市天马镇卫生院、都江堰市社会综合福


利院、都江堰市交通运输局、都江堰市商务和投资促进局、都


江堰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、都江堰市青少年活动中心、都江堰


市民政局、都江堰市应急管理局、都江堰市行政审批局、都江


堰市档案馆、都江堰市沿江卫生院、都江堰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、


都江堰市市委机关、都江堰市审计局、都江堰市政府机关、都


江堰市农业农村局、都江堰市人大机关、都江堰市政协机关、


都江堰市统计局、都江堰市发展和改革局、都江堰市融媒体中


心、都江堰市殡仪馆、都江堰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、都江


堰市公路管养与质量监督中心、都江堰市蒲阳镇卫生院、都江


堰市幼儿园、都江堰市中信幼儿园。


二、文明村镇（26个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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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马镇圣寿社区、玉堂街道三溪社区、聚源镇普星社区、


幸福街道永寿社区、银杏街道万岭社区、天马镇柏河社区、天


马镇桂林社区、天马镇南店社区、天马镇实新社区、青城山镇


欣禾社区、青城山镇茶坪社区、天马镇禹王社区、天马镇建华


社区、青城山镇官田社区、青城山镇大通社区、青城山镇红梅


社区、青城山镇味江社区、玉堂街道红旗社区、灌口街道灵岩


社区、蒲阳街道红火社区、青城山镇石桥社区、青城山镇沙坪


社区、聚源镇大桥社区、石羊镇、青城山镇清江社区、聚源镇


桂桥社区。


三、文明社区（30个）


幸福街道联盟社区、银杏街道玉垒社区、幸福街道永丰社


区、奎光塔街道安顺社区、龙池镇紫坪社区、蒲阳街道和平社


区、龙池镇深溪社区、奎光塔街道滨河社区、幸福街道幸福社


区、灌口街道平义社区、灌口街道西川社区、幸福街道新联社


区、蒲阳街道蟠龙社区、幸福街道解放社区、蒲阳街道金凤社


区、灌口街道蒲阳路社区、奎光塔街道观江社区、龙池镇白沙


社区、蒲阳街道莲月社区、聚源镇崇义社区、龙池镇光荣社区、


幸福街道莲花社区、银杏街道宁江社区、青城山镇沿江社区、


灌口街道太平社区、聚源镇羊桥社区、青城山镇民兴社区、奎


光塔街道民丰社区、青城山镇卉景社区、青城山镇成青社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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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
通报表扬名单


一、文明单位（10个）


都江堰市人民法院、都江堰市骨伤科专科医院、都江堰市


中医医院、都江堰市聚源幼儿园、都江堰市青城山镇卫生院、


都江堰市军队离退休干部休养所、都江堰市综合行政执法局、


都江堰市纪委监委机关、都江堰市图书馆、都江堰市聚源镇中


心卫生院。


二、文明村镇（5个）


天马镇圣寿社区、玉堂街道三溪社区、聚源镇普星社区、


幸福街道永寿社区、银杏街道万岭社区。


三、文明社区（5个）


幸福街道联盟社区、银杏街道玉垒社区、幸福街道永丰社


区、奎光塔街道安顺社区、龙池镇紫坪社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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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
撤销都江堰市文明单位名单
（因机构改革，撤销都江堰市文明单位称号。）


都江堰市地税第四税务局、都江堰市地税第八税务局、都


江堰市地税第九税务所、都江堰市地税第十税务所、都江堰市


地税第十二税务所、都江堰市地税第十三税务所、都江堰市街


灯管理处、都江堰市国家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、都江堰市国家


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、都江堰市国家税务局第三税务分局、都


江堰市国家税务局第四税务分局、都江堰市经济开发区管委会、


都江堰市环卫局、都江堰市风景园林管理局、都江堰市文物局、


都江堰糖尿病专科医院、都江堰市崇义镇卫生院土桥分院、都


江堰市职工医院、都江堰市旅游局、都江堰市大观镇卫生院、


都江堰市安龙镇卫生院大乐分院、都江堰市柳街镇卫生院、都


江堰市安龙镇卫生院、都江堰市石羊镇卫生院徐渡分院、都江


堰市胥家镇卫生院驾虹分院、都江堰市向峨乡卫生院、都江堰


市胥家镇卫生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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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
变更都江堰市文明校园名单
（因评选体系调整，将 27所学校由都江堰市文明单位变更为


都江堰市文明校园，按文明校园相关规定复查管理。）


都江堰市向峨小学、都江堰市大乐小学、都江堰市沿江小


学、泡桐树小学都江堰校区、都江堰市蒲阳中学、都江堰市石


羊小学、都江堰市天马学校、都江堰市顶新新建小学、都江堰


市玉堂小学、都江堰市李冰中学、都江堰市绿地土桥小学、都


江堰市崇义小学、都江堰市聚源小学、都江堰市中兴学校、都


江堰市玉堂中学、都江堰市八一聚源高级中学、都江堰市奎光


小学、都江堰市教师进修学校、都江堰市崇义中学、都江堰市


紫坪铺学校、都江堰市虹口小学、都江堰市胥家学校、都江堰


市蒲阳小学、都江堰市友爱学校、都江堰市青城山高级中学、


都江堰市柳街小学、都江堰市七一聚源中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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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


整改单位名单


成都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都江堰管理部、都江堰市个体


私营经济协会、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都江堰支行、都江


堰市传艺美术培训学校、都江堰市工商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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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江堰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 2021年 1月 8日印发






